桃園市楊梅區楊梅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
115 年度學生羽球校隊外聘教練甄選簡章 

一、目	的：協助本校羽球隊執行相關訓練工作，提高本校學生運動技術水準，俾使學校在各項比賽中爭取好成績。
二、甄選名額：羽球隊教練一名。
  三、報名日期：114 年 11月20日起至114 年 11月 21日(星期五)下午 3 時止，請將相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件送交本校總務處家長會林幹事（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1號）。
四、報名資格：
(一)具有中華民國羽球協會Ａ級或Ｂ級教練證書。
       (二) 無刑事犯罪紀錄 (須提供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，即良民證)
        (三) 無校園性別事件紀錄
五、教練職責： 
(1) 應遵守教育法令，及學校相關規定、紀律和相關法規，維護校譽。
(2) 積極推動、發展學校運動選手之培訓，並保障選手（學生）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。
(3) 依學校排定之培訓、輔導及比賽時間，實施選手之訓練活動。
(4) 協助學校非上課期間（含寒、暑假）之運動訓練事項。
(5) 協助運動選手之專項術科訓練。
(6) 輔導或管教選手（學生），引導其適性發展並發展其健全人格；保障其身體自主權，並使選手（學生）不受任何體罰，造成身心之侵害。
(7) 嚴守職分，本於良知，發揚專業精神。
(8) 積極從事與提升專業知能有關之進修、研究或訓練、研習。
(9) 非依法律規定，不得洩漏選手（學生）個人或家庭之資料。
(10) 其他依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。
六、報名方式：檢具相關證件親自報名。
（一）填寫並繳交報名表。
（二）交驗證件（影本留存本校）。
1. 報名表（貼妥照片）。
2. 身分證。
3.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。 (即良民證)
4. 教練證。
七、甄選時間及地點：
書面審核通過者，於114 年  1 1 月 27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在本校楊梅樓二樓校史室進行甄試，未通過甄選者者恕不退件，如有疑問請電洽 03-4782016 分機 513 總務處家長會林幹事。

八、甄選方式：
（一）書面初審：20％。
（二）試教：30%
（三）面試複審：50％。
九、教練聘期：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年終經審查委員會核定表現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異者，得續聘一年，以二次為限。
十、教練待遇：於聘用期間內，全年每月鐘點費上限為37,000元，另寒假1個月、暑假2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每月發給加訓鐘點津貼(金額另議)、三節獎金各1,000元；全民健康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險等相關保險代收代付款項。
十一、訓練時間：
         (一) 每週一、二、四、五下午3時30分至6時30分；每週三下午2時至6時。
 (二) 每週六上午9時至12時。
     (三) 寒、暑假訓練時間另議。
十二、放榜：
（一）面試當日下午於本校網址（https://www.ymes.tyc.edu.tw/）公布錄取名單。
（二）正取者於114 年 12 月  1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前攜帶全部學經歷證件至本校總務處辦理報到，逾時以棄權論，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
（三）應徵人員如不符本校所需，本校可斟酌情況予以從缺。
十三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，修正時亦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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